
- 1 -

津滨财预〔2022〕85 号

天津市滨海新区关于印发《天津市滨海新区

预算绩效专家库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级部门、各街镇、各开发区财政局：

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发挥专家在我区预算绩效管

理改革中的智力支持作用，按照《天津市市级预算绩效专家

库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天津市滨海新区预算绩效

专家库使用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12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天津市滨海新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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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滨海新区预算绩效
专家库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提升我区预算绩效管理水平，进一步规

范和加强各领域专家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发挥专家在我

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中的智力支持作用，根据《中共天津市

滨海新区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天津

市滨海新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>》、《天津市市级预

算绩效专家库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滨海新区各区级部门、街镇（园

区）、各开发区对市财政局组建的预算绩效专家库（以下简

称“专家库”）的使用及专家入库推荐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预算绩效专家（以下简称“专家”），

是指符合相关条件，纳入专家库管理的，以独立身份参与预

算绩效管理工作的人员。

第四条 专家库由市财政局进行组建、日常运行和维

护，对专家进行监督管理；滨海新区各区级部门、街镇（园

区）、开发区可以推荐符合选聘条件的专家入库，可以抽取

专家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并支付专家服务费，服务结束



- 3 -

后向区财政局反馈选用专家履职情况。由区财政局定期汇总

推荐及选用情况后，统一向市财政局反馈。

第二章 专家的选聘条件、权利与义务、出库管理

第五条 专家选聘条件，即专家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和

专业能力条件，按照《天津市市级预算绩效专家库管理办法》

第五条-第七条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专家享有的权利及应当履行的义务按照《天津

市市级预算绩效专家库管理办法》第八条-第九条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 专家库出库管理按照《天津市市级预算绩效专

家库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-第二十三条规定执行。

第三章 专家入库推荐

第八条 按照《天津市市级预算绩效专家库管理办法》

第十一条规定，专家入库可采用推荐方式，市财政局发出统

一书面通知，由推荐单位组织填写《天津市财政局预算绩效

研究（实务）专家入库申请表》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，报区

财政局初审，通过后报市财政局审核。

第九条 申请人员根据条件自主申请参与预算绩效研

究专家库和预算绩效实务专家库（可以兼报），需提供以下

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：

（一）《天津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研究（实务）专家入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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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表》;

（二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三）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资格复印件;

（四）证明专业技术能力的公开出版刊物或所发表文章

等资料复印件；

（五）以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业绩材料等复印件；

（六）市财政局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条 区财政局组织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初审，审核通

过后报送市财政局审核。市财政局对审核通过的人员，正式

颁发专家证书并告知专家。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和

丰富经验的专家，经审核可以同时兼任预算绩效研究专家和

预算绩效实务专家。

第四章 专家库的使用管理

第十一条 按照《天津市市级预算绩效专家库管理办

法》第十六条规定，各区级部门、街镇（园区）、开发区组

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时，需要选用专家的，可以从专家

库中随机抽取并做好评价反馈工作。

第十二条 专家的选用遵循下列流程：

各区级部门、街镇（园区）、开发区根据工作需要，填

写《专家使用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提出所需专家专业类别、

数量、开展工作的时间、地点、需要回避的单位和需要专家



- 5 -

提前审阅的相关资料信息（电子版）等信息，提交区财政局。

区财政局在 3 个工作日内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提交市财政局审

核。

第十三条 专家的选用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

（一）随机原则。专家的选用应当依据需求随机抽取。

（二）回避原则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专家应当主动回

避：

1．相关工作涉及本人、配偶、直系亲属或本人所在单

位直接参与或有其他利害关系的项目;

2．本人、配偶、直系亲属与相关工作所涉及的单位发

生过法律纠纷；

3.其他可能影响客观、公正的情况。

委托方发现专家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要求其回避。

第十四条 专家完成相关受托工作后，委托方应详细记

录对专家的综合评价情况，于 15 个工作日内报主管部门、

街镇（园区）、开发区备案。

第十五条 专家劳务报酬按照“谁委托、谁付费”的原

则支付。

第十六条 专家每届任期 3年。任期内专家尽责履职且

符合条件的，可以续聘。

第十七条 专家服务结束后，各区级部门、街镇（园区）、

开发区应将专家选用情况报送区财政局，选用情况包含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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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度、业务水平、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表现，填写《专家参与

预算绩效工作质量考评表》。每年年初，区财政局将滨海新

区上年度选用专家情况汇总报送市财政局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附件：1.天津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研究（实务)专家入库

申请表

2.天津市财政局预算绩效专家出库申请表

3.专家使用申请表

4.专家参与预算绩效工作质量考评表

天津市滨海新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
